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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

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： 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，落实《优化营商环境

条例》有关要求，深化税收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持续优化税收

营商环境，现就进一步简化企业开办涉税事项办理程序、压缩办

理时间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目标要求及工作原则 

（一）目标要求 

2020年 6月底前，企业开办涉税事项办理全部实现一套资

料、一窗受理、一次提交、一次办结。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首次

办税时申领增值税发票时间，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压缩至 1个工作

日内。 

（二）工作原则 

便利高效。减事项、减表单、减资料、减流程、减操作，推

动将企业开办事项由部门间“串联”办理转变为“并联”办理；

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办理效率，方便纳税人办税。个体工商户、

农民合作社参照适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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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办理。根据新办企业实际需求，分类办理企业开办涉税

事项。新办企业需要申领发票的，可按照优化后程序办理，暂不

申领发票的，企业在办理涉税事项时确认登记信息即可。 

资料容缺。企业开办过程中资料不全，但不直接影响事项办

理的，税务机关可为企业先行办理开办事项，纳税人后续补充报

送。 

风险可控。在优化企业开办流程、压缩办理时间的同时，通

过对办税人员进行实名信息采集验证，对新办企业进行用票风险

“体检”等方式开展事中事后监管，加强对虚假注册、虚开发票

等违法行为的风险防控。 

二、具体措施 

（一）减事项 

规范企业开办涉税事项。新开办企业时，纳税人依申请办理

的事项包括登记信息确认、发票票种核定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

记、增值税专用发票最高开票限额审批、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

备初始发行（含税务 UKey发放）、发票领用等 6个事项；税务

机关依职权办理的事项为主管税务机关及科所分配、税（费）种

认定等 2个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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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上述事项之外，各地不得擅自增加其他事项作为企业开办

事项。 

（二）减表单 

推行企业开办“一表集成”。企业开办首次申领发票涉及相

关事项所需填写、确认的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表》《纳税人

领用发票票种核定表》《税务行政许可申请表》《增值税专用发

票最高开票限额申请单》等集成至《新办纳税人涉税事项综合申

请表》（详见附件 1），由纳税人一次填报和确认，实现企业开

办“一表集成”。 

（三）减资料 

进一步减少报送资料。市场监管部门已经采集办税人员实名

信息的纳税人，税务机关可通过信息共享获取实名信息的，无需

重复采集。企业办税人员已实名的，可不再提交营业执照原件或

复印件。 

实行“容缺式”办理。企业通过优化后的程序现场办理开办

涉税事项，若暂时无法提供企业印章,符合以下条件的，税务机关

予以容缺办理：由其法定代表人办理时，已实名采集认证并承诺

后续补齐的；由办税人员办理时，办税人员已实名采集认证，经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657


